
1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对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162 号 

 

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 年 3 月 1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收购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旗下部分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拟收购江西正邦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德阳正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、丹

棱正邦饲料有限公司、重庆广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以及其

持有的云南广联畜禽有限公司、昆明新好农科技有限公司、云南大鲸

科技有限公司、贵阳正邦畜牧有限公司、云南广德饲料有限公司等 5

家公司 51%的股权（以下统称“标的资产”），交易价格合计约为 20

至 25亿元，最终股权转让价格由协议各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确定。 

同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

告》显示，你公司独立董事王立彦和李轩分别对此议案投弃权票与反

对票，理由主要涉及相关议案的材料不够齐备和充分、相关股权转让

协议存在重大瑕疵难以有效防范收购过程中及收购后的重大法律风

险等。 

此外，你公司 2022年 1月 11日披露《关于收购湖南九鼎科技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拟收购湖南九鼎科技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鼎科技”）自然人股东杨林持有的 30%

的股权，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3.2 亿元，同时你公司与杨林、九鼎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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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签署框架协议，就未来剩余 70%的股权继续收购达成框架性约定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进行核实说明。 

1. 2022年以来，你公司筹划收购资产事项较为频繁。请你公司

结合当前各板块业务开展情况、公司战略及未来业务的主要发展领域

等，详细说明你公司收购上述标的资产、九鼎科技股权的背景、必要

性与合理性，对你公司后续经营和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；在此基础上

进一步说明相关交易是否符合你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。 

2. 请结合上述标的资产及九鼎科技的核心竞争力、主要财务数

据、市场同类可比交易评估及作价情况等，详细说明你公司相关交易

的定价依据及其合理性、公允性，涉及评估的，请说明评估的具体测

算过程、测算结果、测算依据及其合理性。 

3. 你公司披露的《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显示，截至 2021 年

三季度末，你公司持有货币资金余额 44.79亿元，有息负债（短期借

款、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、长期借款、应付债券）余额 79.45亿

元；同时你公司披露的《2021 年度业绩预告》显示，2021 年预计亏

损 2.3亿元至 4.5亿元。请你公司结合当前的财务状况、经营业绩、

营运资金需求、行业发展情况等因素，详细说明你公司对支付上述交

易价款的资金安排及其对你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，是否可能造成你公

司现金状况恶化，如是，进一步说明交易的必要性并及时、充分进行

风险揭示。 

4. 请你公司结合独立董事提出的异议理由，详细说明你公司收

购上述标的资产是否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与尽职调查，独立董事所称

的“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存在重大瑕疵”的具体含义，以及你公司已采

取或拟采取的具体举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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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年 3月 9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

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

等法律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

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3月 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